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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駕駛⾞輛卻發⽣⾞禍，為什麼因為沒有盡到注意義務，⽽要負刑責？

⽂:紀岳良（認證法律⼈） ‧ ⾞‧交通  ‧ 2022-11-29

案例

A結束夜市擺攤，在半夜裡開著⼩發財⾞，在速限內順向沿著蜿蜒的陽⾦公路前⾏，⼀路寂靜無聲，薄霧
綿延；突然，A眼前⼀閃，強光伴隨著刺⽿的刮地聲，A急踩煞⾞，⾞頭⽴刻傳來強烈衝擊聲。A下⾞察
看，發覺是B騎乘普通重型機⾞，失控摔⾞穿越⾞道撞擊到A的⾞底，B因僅戴⽠⽪帽，劇烈碰撞下腦漿四
溢當場死亡。

B的家⼈聞後哀傷不已，認為⼀切都是A害的，堅持追究到底。半年後，⾏⾞事故鑑定委員會認為A沒有違
反交通規則無過失，但承辦檢察官以A「應注意能注意⽽未注意」⾞前狀況並閃避，認為A有過失，因此以
過失致死起訴A。

A很疑惑，⾃⼰沒有違反交通規則，也⽴即踩煞⾞，為什麼還有罪？

本⽂

⼀、遵守交通規則⽽發⽣⾞禍，仍可能有刑事過失責任（⾒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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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為什麼按照交通規則駕駛， 還是有可能成⽴刑法上的過失犯呢？
資料來源：紀岳良 / 繪圖：Yen

刑法第14條第1項[1]規定「……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不注意者，為過失」，意思指當⼈們在做任何
事時，都要注意⾏為時有沒有可能去損害會或傷害他⼈，法律⽤語叫做「注意義務」。

那到底怎麼判斷⼈們做特定⾏為有沒有盡到「注意義務」，因此要負過失責任呢？最通常的就是去看散落在各
個法規的注意規則，具體指出在特定情況下，⼈們應該遵守哪些事情；反之，如果沒有遵守並造成他⼈損傷，
可能就有相對應的刑事責任。對於汽⾞駕駛⼈來說，諸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速限[2]」、「遵守號誌[3]」
等規定，⽂字上具有明確的數字或是情況可以判斷。

但有些注意義務的規範，並不具體或甚⾄不成⽂[4]，所以縱使看起來沒有違反⾏政法規（如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也沒對應的⾏政罰則，仍然可能因為屬於刑法上「未注意」⽽有過失；換句話說，這也是⼀種違規，只
是難以具體特定，看來只是⼀種告誡，所以⼀般⼈不會認為這是⼀種規定，就如同下段所提的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94條第3項[5]，就是最典型的例⼦。

⼆、遵守交通規則⾏⾞，仍有義務注意避免⾞禍的發⽣

我們可以試著想想，假設不違反交通安全規則就等同於無過失，順著這個想法，那我們可以接受駕駛⼈「閉著
眼睛，按照速限及號誌⾏⾞」或者「按照速限及號誌⾏⾞，遠遠的看到前⽅有⼈逆向⾛來，不⽴即閃躲，卻依
然慢條斯理的駕駛以致閃避不及撞上對⽅嗎？」，這兩種情況，相信⼤部分的⼈直覺難以接受，內⼼⼤概會



想：「有能⼒避免，為什麼不避免」。

因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就抽象規定駕駛⼈要注意⾞前狀況，也要隨時避免事故的發⽣。所以如
果⾞禍發⽣後，檢察官認為沒有違反交通安全規則的⼀⽅，在⾞禍發⽣前，其實還是疏忽注意⾞前狀況或者不
盡⼒避免事故發⽣，就可能會以刑法過失傷害或致死[6]⽽起訴⾏為⼈。

三、檢察官應具體證明有未盡注意義務的情況，⽽⾮由被告舉證⾃⼰已盡注意義務

⾞禍經鑑定沒有過失的⼀⽅，通常會被另⼀⽅爭執「沒有注意⾞前狀況」，不過鑑定意⾒書並不當然拘束檢察
官或法官的認定，檢察官或法官仍可以參考其他證據後⽽認為構成過失⽽起訴或做有罪判決[7]。

但無論如何，每個刑事案件中，⾞禍⼀⽅是否有「未注意⾞前狀況」或「能閃避卻沒閃避」的情況，依無罪推
定原則，都必須由檢察官加以詳細舉證，檢察官不能空泛推論，⽽反過來要求被告要證明⾃⼰已經盡可能注意
了[8]。

四、A應促使法院命檢察官證明A怎麼未盡「注意義務」，並說明⾃⼰不可能有時間閃避

回到本案，檢察官在起訴時就需要充分證明A「未注意⾞前狀況」，若無法提出充分證據，且檢察官在審理中
也未提出其他證明，法院依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無罪判決；⽽同時A也可以積極提出有利⾃⼰的論理，說服
法官⼼證認為他∕她在這樣的情況下是無可避免⾞禍發⽣的。

另外，有時候如果⼀⽅違規，但該違規⾏為和對⽅受傷無關，也不⼀定有罪[9]。例如案例中假設A有超速，但
如果法院認為就算A按照速限⾏使，仍然會發⽣⼀樣的狀況，此時A的超速⾏為和B死亡的結果無關，因此A仍
然無罪。

註腳
   刑法第14條第1項「⾏為⼈雖⾮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不注意者，為過失。」[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
I ⾏⾞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下列規定：
⼀、⾏⾞時速不得超過五⼗公⾥。但在未劃設⾞道線、⾏⾞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或設有快慢⾞道
分隔線之慢⾞道，時速不得超過四⼗公⾥。
⼆、⾏經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學校、醫院標誌之路段、道路施⼯路段、泥濘或積⽔道路
、無號誌之交岔路⼝及其他⼈⾞擁擠處所，或因⾬霧致視線不清或道路發⽣臨時障礙，均應減速慢⾏，作
隨時停⾞之準備。
三、應依減速慢⾏之標誌、標線或號誌指⽰⾏駛。
II 消防⾞、救護⾞、警備⾞、⼯程救險⾞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執⾏任務時，得不受前項⾏⾞速
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燈及警鳴器執⾏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之限制。」

[2]

   例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汽⾞⾏駛⾄交岔路⼝，其⾏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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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紀岳良（2019），《死者為⼤？無違規肇事卻遭起訴，被放⼤的「未注意⾞前狀況」》。

標籤
 ⾞禍，應注意並能注意⽽不注意，過失致死，過失，注意義務

⼀、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時，以交通指揮⼈員
之指揮為準。」

   例如最⾼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刑事判決提到：「轉彎⾞之汽⾞駕駛⼈，除應依相關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為⼀般之注意外，尚有依實際情況⽽適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以避免發⽣危險之特別注意義務，其
雖可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亦能遵守交通規則，同時為必要之注意，謹慎採取適當之處置，⽽對於不可
知之對⽅違規⾏為原則上並無預防之義務；惟因對於違規⾏為所導致之危險，若屬已可預⾒，且依法律、
契約、習慣、法理及⽇常⽣活經驗等，在不超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下，仍有以⼀定之⾏為以避免危險發⽣
之義務與責任。因此，關於他⼈之違規事實如已明顯可⾒，若當時尚有充⾜時間可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以
避免發⽣交通事故之危險者，汽⾞駕駛⼈仍有適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以避免發⽣危險之特別義務，尚
不得以上開信賴原則為由⽽免除其過失責任，否則道路交通安全即有明顯漏洞⽽難以確保⾏⾞安全。」

[4]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駛時，駕駛⼈應注意⾞前狀況及兩⾞並⾏之間隔，並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或以其他危險⽅式駕⾞。」

[5]

   過失傷害規定在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過失致死規定在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

[6]

   例如在臺灣⾼等法院108年度交上易字第133號刑事判決、臺灣⾼等法院107年度交上易字第374號刑事
判決，雖然各⾃的鑑定意⾒認為被告無肇事因素，不過法官考量其他未盡注意義務的情況後，最後並未採
取⾏⾞事故鑑定委員會的鑑定意⾒。

[7]

   依作者律師執業經驗，檢察官或法院不明確的指無過失的被告「未注意⾞前狀況」⽽予以起訴或者判罪，
並不罕⾒，推測與臺灣⺠情重情理（死者為⼤）的倫理關係有關，⽽間接使的司法實務在⾯對⾞禍重傷或
死亡時，對於違反「注意義務」標準趨向寬鬆，⽽使重傷或死亡⼀⽅取得相當賠償，或許有其考量存在。
但在強制汽⾞責任保險上路20多年後，不論是否的確有過失，死傷的⼀⽅都可獲得保險填補（強制汽⾞
責任保險法第7條），這種情理的⽴場基準就不存在，故仍應回歸無罪推定原則，原則上要認定無過失的
⼀⽅有注意⾞前狀況，⽽⾮動輒要被告舉證⾃⼰有盡注意義務。

[8]

   例如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98年度交上易字第1773號刑事判決的情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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